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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法律规定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需要符合什么基本条件？
内地居民结婚，应当如何确定婚姻登记机关？
“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时都需要带哪些材料？
北京市网上预约结婚登记的要求以及步骤？
办理结婚登记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我的婚房谁的名(专业律师帮您破解婚恋维权困局)》(作者杨京瑞、王秀全、郭万华)解答了这
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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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制晚报法制副刊主编。

王秀全律师，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知名婚姻家庭律师，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师资
质(执业证号：2100028)、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咨询师二级资质(执业证号：1102000000202304)、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咨询师三级资质(执业证号：1115000000313338)、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理咨询师资
质(执业证号：10010000008306905)。
系北京离婚律师网高级合伙人兼首席律师。
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北京律师协会会员。

郭万华律师，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资深婚姻家庭律师，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
庭咨询师二级资质。
系北京离婚律师网创始合伙人和高级管理人。
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北京律师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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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结婚篇
　一、结婚登记
　二、禁止结婚
　三、与结婚登记有关的纠纷
　四、婚前财产协议
第二编 离婚篇
　一、登记离婚
　二、诉讼离婚
　三、财产分割及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
　四、子女抚养
　五、损害赔偿、经济补偿和经济帮助
　六、离婚判决的效力
第三编 家庭继承篇
　一、继承的内容
　二、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
　三、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
第四编 常用法律文书篇
　一、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书
　二、离婚协议书
　三、民事起诉书
　四、证据目录
　五、居住证明
　六、民事答辩状
　七、精神病鉴定申请书
　八、不公开审理申请书
　九、授权委托书
　十、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证人证言
　十一、财产保全申请书
　十二、变更子女抚养权起诉书
　十三、民事上诉状
　十四、分居协议书
　十五、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十六、调查取证申请书
　十七、遗嘱范本
第五编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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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等待法院通知被告方应诉（即送达起诉材料）、向双方下达开庭传票，确定开庭日期
。
 （4）开庭前做好离婚、子女安排（主张由谁抚育、抚育费用的承担）、财产分割计划的心理准备。
 （5）开庭。
进行法庭陈述、宣读起诉状、听取被告方答辩，接受法庭调查（涉及婚姻状况评估、子女情况、财产
情况等）、进行法庭辩论、参与法庭调解（必经程序）、做最后陈述。
 （6）在庭审笔录上签字。
 （7）等待法院裁判。
 （8）调解离婚的，婚姻关系即行解除；判决离婚，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都不上诉的情况下，婚姻关系
方才解除。
双方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被判决不准离婚的，暂时不能解除婚姻关系，六个月内不能重新起诉离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例外，
如六个月内发生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等）。
被判决准予、或者不准离婚的，任何一方认为该判决不符合己方要求、或判决不当的可以在接到判决
书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一般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判决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均不能再婚。
 2.怎样确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典型案例】 我与妻子在2008年登记结婚，我们俩的户口都是在北京市密云县，但我们平时都在北京
市朝阳区工作、居住，现在我们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我打算提出离婚诉讼，请问，应该到哪个人民
法院起诉？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
如果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当由被告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经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地方。
 本案中，如果你妻子已在北京市朝阳区实际居住超过一年以上的，该居所为她的经常居住地，你应当
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实际居住未超过1年以上的，你需要到你妻子户籍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条公民的经常居住
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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